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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市场上的一切交易行为总是要追求利润最大化，即要以最

少的费用求得最大利润，因此在选择商品时都要选择效用高

而价格低的，如果效用与价格比较，价格过高，均会敬而远

之。这种经济主体的选择行为结果，在效用均等的商品之间

产生替代作用，从而使具有替代关系的商品之间在价格上相

互牵制而趋于一致，这就是替代原则，市场比较法就以这一

原则为依据。因为有这种替代原则的作用，就可以用类似土

地的已知价格，比较求得未知待估土地的价格，得到估价结

果。从土地交易过程来看amp.，从事土地交易时，当事人会

依据替代原则，将拟交易的土地价格与类似土地价格比较，

然后决定是否进行交易，所以市场比较法是符合当事人的现

实经济行为的。 市场比较法是以替代原则为理论基础，因此

具有现实性和富有说服力。同时，只要有类似的土地买卖实

例可以适用，不仅可以评估土地价格，还可以利用相应的租

赁实例，测算土地的租金，这就是租赁实例比较法。当然，

市场比较法要求土地市场比较发育，可以获得足够的比较实

例，因此它更适宜于市场比较发育地区经常性交易的土地价

格的评估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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